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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函
地址：958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一０一號
承辦人：助理員 古佩蓉
電話：089-862041#127
傳真：089-863891
電子信箱：cs0125@cs.taitung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褒忠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2日
發文字號：池鄉原字第1150000473B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46000A_1150000473B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取得本鄉福文段547地號等1筆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清

冊公告1份，請協助張貼公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鄉114年度第4次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 

審查結果續辦。

二、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5條、102條、山坡地保育條例第37

條、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7條規定暨原住民保留

地各 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等相關規定辦

理。

正本：全國各鄉鎮市區公所、池上鄉各村辦公處
副本：本鄉原住民族事務所、陳明朗君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褒忠鄉公所 115/01/12

1150000568


